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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2024年土地法重要規定更新01

概要

在通過《2023年房地產經營法》後，越南國會同時也通過第31/2024/QH15號
土地法（簡稱:2024年土地法），該法案將取代現行的土地法並自2025年1月1

日起生效。

要點

一些重要規定：

• 2024年土地法只允許某些類型的土地進行一次性租金支付，例如農業用地、
工業區土地和社會住宅用地。在這些情況下，承租方仍可選擇按年支付租
金。

已進行一次性支付租金的現有土地租賃將繼續有效。然而，根據政府後續
將頒發的指導，土地使用方可以考慮轉換為按年支付租金（如果符合2024

年土地法的條件）。

• 政府每五年發佈的《土地價格框架》規定不再適用。各省政府現在將以每
年為週期發布《土地價格表》。這意味著從2026年起，土地價格可能會每
年調整一次。受通貨膨脹影響下，可能會影響那些按年支付租金的土地租
賃者。

• 根據2024年土地法，外資企業可以接受公司法人、其他外資企業和居住在
海外的越南人以土地使用權的形式進行投資(資本支出)，該出資土地僅限
用於商業、服務和非農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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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2024年土地法重要規定更新（續）01

要點

• 除了原有將土地使用權和附屬於土地的資產抵押給銀行的權利外(目
前規定已允許），2024年土地法另允許如前述資產持有者為越南企
業(非外資企業)，可將相關資產抵押給其他組織和個人。

• 2024年土地法為在特殊情況下發行的土地使用權證書和附屬於土地
的資產所有權提供了法律依據，例如在第136.2.(a)條規定的登記變
更情況下頒發證書的權力，並在第148.5.( a)條授予在越南擁有房屋
但沒有土地使用權的外國組織/個人證明。

• 關於進行招標選擇投資者的土地的徵地清理，2024土地法規定當地 

人民委員會必須在36個月內完成土地徵收補償。獲選中的投資者
（即得標者）必須在人民委員會提出要求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補償 

預付 款。未能履行可能導致招標結果被撤銷。

•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與土地有關的爭議是由法院和/或人民委員會進
行裁決。而2024土地法允許商業仲裁，用以解決土地上與商業活動
有關的爭議。其他與土地有關的爭議仍將像目前一樣由法院和/或人
民委員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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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個人資料保護法 違規處理草案02

概要

繼政府於2023年4月17日頒發的第13號法令關於個人資料保護之後公安部所 

制定之《網絡安全和個人資料保護活動違法行爲行政制裁》的法令草案進入 

最後修法階段。預計本草案將於下個月生效。

要點

根據本所取得的草案版本，彙列以下重要規定：

• 針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行為，例如未獲得資料主體的同意，未發出個
人資料處理通知，未刪除和銷毀個人資料，未依法發佈關於個人資料保護
的內部準則，違反與行銷和廣告經營活動有關的個人資料保護行為（首次
違法），可被處以最高兩億越南盾的罰款。

• 其他不法行為，例如未在法定期限內（i）提交關於個人資料處理影響的
評估報告，或（ii）未提交關於跨境傳輸個人資料影響的評估報告，可被
處以1.4億至2億越南盾的罰款。

• 更重要的是，該草案中提及在特定情況下，政府可以針對違反法規者進行
逞處，並以其越南前一會計年度總收入處以最高5%的罰款，如：

- 在行銷和廣告經營活動中第二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規定

- 第二次違反非法收集，轉移，買賣個人資料規定

- 在處理個人資料或跨境傳輸個人資料時未能採取適當保護措施，

  導致超過500萬人次的越南公民個人資料的損失

• 除上述金錢罰款外，違規者也要承受其他行政制裁，例如暫停營業或暫停
處理個人資料1-3 個月，公開道歉，刪除和銷毀非法處理的個人資料等。

我們將繼續關注該法令草案的進度並及時更新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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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設立支持投資基金草案03

概要

2024年5月，投資計畫部（「MPI」）發布了《設立支持投資基金草案》徵詢
公眾意見。

符合收入或資本金要求的高新技術領域的納稅人有機會獲得該基金的資助。
該基金計劃於2024年實施，並適用於202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

具體細節

為了維持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並鼓勵某些行業的投資，MPI 最近發布了
一份新草案並徵求公眾意見。

根據該草案，將設立一項基金，向符合資格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納稅人提供資
金支持。該基金的資金來源包括全球最低稅率政策而產生的稅源以及其他來
源。此資金支持將免徵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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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類別 A B C D

資格標準
製造高新技術產品的投

資項目
高新技術企業

使用先進技術的
投資項目

研發中心項目

收入規模（每年最低） 10兆越南盾（約3.9億美元），適用於晶片，半導體和人
工智慧領域

20兆越南盾（約7.8億美元），適用於其他領域

不適用

投資資本標準 投資資本規
模（最低）

10兆越南盾（約 3.9億美元），適用於晶片，半導體和
人工智慧領域

20兆越南盾（約7.8億美元），適用於其他領域

3兆越南盾（約1.18 

億美元）

投資撥付
（自核准日
起）

˙晶片，半導體，人工智慧領域項目：
    - 5年內撥付到位6兆越南盾（約2.35億美元）；或
    - 3年內撥付到位5兆越南盾（約1.97億美元）

˙其他項目：
    - 5年內撥付到位12兆越南盾（約4.7億美元）；或
    - 3年內撥付到位10兆越南盾（約3.9億美元）

3 年內撥付到位1兆
越南盾（約3,900 

萬美元）



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設立支持投資基金草案（續）03

具體細節

有哪些類型的資金支持，以及支持的力道

符合上表所列標準的每位納稅人都有資格申請補助金。補助金可以下列形式
提供。

1. 培訓和人力資源費用

- 對象：上述所有納稅人

- 金額：人力資源發展實際支出總額的百分比

2. 研究開發費用

- 對象：上述所有納稅人

- 金額：研發費用的一定比例，取決於研發支出規模和納稅人類別

3. 投資固定資產支出 

- 對象：

+ 上述所有納稅人（d 類除外）

+ 納稅人承諾新投資的固定資產將用於高科技商業活動至少三年

- 金額：新增固定資產價值的百分比，取決於價值和納稅人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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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設立支持投資基金草案（續）03

具體細節

4. 高新技術產品製造費用

- 對象：上述所有納稅人（d 類除外）

- 金額：高新技術產品本地附加價值的百分比。本地附加價值的意義為，
製造該高新技術產品的總成本剔除支付給海外方的特許權使用費/技術轉
移費，以及進口材料的成本。

5. 社會基礎建設系統投資

- 對象：上述所有納稅人

- 金額：社會基礎設施實際支出總額的百分比

˙納稅人提交補助金申請的時間表，以及批准申請的時間表還沒有具體規定。

˙如果符合資格的申請人申請補助的資金總額超過可用資金，財政部將報告
政府，尋求額外資金或調整資助金額。如果無法獲得額外資金，則向符合條
件的納稅人所發放的補助金額將根據對投資項目的評估並調整，或對所有符
合條件納稅人統一降低一定比例。

˙現金補助覆蓋費用的具體比例尚未確定。然而，這些百分比將在最終法令
中確定，並每三年審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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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2%增值稅減免草案04

概要

政府已經批准了財政部於2024/5/27發布的文件116/TTrBTC所提出的建議，
將延長實施特定商品和服務的增值稅減免至2024年底，稅率維持從10%降至
8%。

2%增值稅減免提議預計於第十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上獲得通過。

與此同時，政府也公佈了一份有關2%增值稅減免的草案。

重要革新事項

• 2%的增值稅減免將適用於目前徵收10%增值稅的商品和服務（特定項目
除外）。與之前的法令: 如15/2022，44/2023，94/2023法令相比，這份
草案並不擴大增值稅率減免的適用範圍。

• 這份草案還提供了不享有2%增值稅減免的商品和服務清單，包括產品代
碼和海關代碼等詳細資訊。

• 與過去的減免期間相似，對於符合條件的商品及服務，2%的增值稅減免
將適用於進口，製造，加工和貿易的所有階段，唯煤炭開採除外。

• 對於採用扣除法申報增值稅的公司，應在增值稅發票上註明稅率為 “8%”。
對於不同增值稅率的銷售商品/服務，每個商品/服務的增值稅率必須在發
票上清楚標示。

• 如果賣方對符合2%減免條件的商品及服務開出了普通增值稅率發票，則
賣方和買方必須根據發票規定處理此事，並相應調整銷項增值稅和進項增
值稅。

• 受到2%增值稅減免的商品及服務應該在草案頒布的01表格上進行申報，
並且必須與增值稅申報表一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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